
证券代码：600420� � � �证券简称：现代制药 公告编号：2016-032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经营业务的重大事项，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 0 1 5 年 1 0 月2 1 日开市起停牌。 经有关各方论证，该重大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2 0 1 5 年 1 0

月 2 8 日起停牌不超过 3 0 日。 由于本次重组方案的商讨和完善所需时间较长，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 0 1 5 年 1 1 月 2 7 日、 2 0 1 5 年 1 2 月 2 8 日起

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并于 2 0 1 6 年 1 月 2 8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两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情况公告。

2 0 1 6 年 3 月9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并于 2 0 1 6 年 3 月 1 0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相关公告。

2 0 1 6 年 3 月1 7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 0 1 6 】 0 2 5 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要求，公司积极组织有关

各方及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及补充披露。 相关回复公告及修订后

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 0 1 6 年 3 月2 3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履行的

后续程序包括： 1 、待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评估报告出具后，将提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2 、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核准意见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 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4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申报文件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上述核准程序能否通过及核准的时间均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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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

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 0 1 6 年 3 月1 7 日，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制药” 或“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现代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 0 1 6 】 0 2 5 7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相关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及回复，具体如下（如无特别说明，

本回复中的简称均与《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相同）：

一、关于标的资产的行业信息

1 、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在现有基础上将进一步补充心血管药物、抗生素药物、全身性用药、抗肿瘤用药、麻醉

精神类等产品种类，在以上领域形成丰富的产品线及在标的公司在医药行业通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和业务拓展，具备一定的综合实力

和市场竞争力。 各家标的公司主打产品在各自细分领域竞争优势明显。 请补充披露：（1 ）各标的资产的主打产品的名称、适应症或

功能主治、所属的药品注册分类、近两年及一期的销售金额，以及相关发明专利起止期限（如适用）；（2 ）各标的资产所属的医药制造

细分行业及其增长速度，以及标的资产在该行业内的市场份额。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答复：

一、各标的资产主要产品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致君医贸的主营业务为医药销售，标的资产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为在建工程，二者均无产品生产。 其他标的

公司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1 、芜湖三益

芜湖三益主要产品的名称、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所属的药品注册分类、近两年及一期的销售金额，以及相关发明专利起止期限情

况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药品注

册分类

销售收入

（

万元

）

相关

发明

专利

专利起

止期限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1

复 方 醋 酸 氟 轻 松 酊

20ml

适用于神经性皮炎

。

对银屑病也有一定疗效 化药

6

类

2,785.74 2,262.04 3,195.45

无 无

2 0.1%

哈西奈德溶液

适应症为接触性湿疹

、

异位性皮炎

、

神经性

皮炎

、

面积不大的银屑病

、

硬化性萎缩性苔

藓

、

扁平苔藓

、

盘状红斑性狼疮

、

脂溢性皮炎

（

非面部

）

肥厚性瘢痕

化药

6

类

599.55 304.24 240.45

无 无

3

克霉唑乳膏

用于体癣

、

股癣

、

手癣

、

足癣

、

花斑癣

、

头癣

、

以及念珠菌性甲沟炎和念珠菌性外阴阴道

炎

化药

6

类

439.12 459.83 282.66

无 无

4

盐酸金霉素眼膏

用于细菌性结膜炎

、

麦粒肿及细菌性眼睑

炎

。

也用于治疗沙眼

化药

6

类

447.42 486.24 600.02

无 无

5

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用于过敏性及炎症性鼻充血

、

急慢性鼻炎 化药

6

类

423.32 304.53 159.11

无 无

注：上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药品注册分类按申请时有效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界定

2 、国药一心

国药一心主要产品的名称、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所属的药品注册分类、近两年及一期的销售金额，以及相关发明专利起止期限情

况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药品注册

分类

销售收入

（

万元

）

相关发明

专利

专利起止期限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1

注射用胸腺五

肽

10mg

用于

18

岁以上的慢性乙型肝

炎患者

；

各种原发性或继发

性

T

细胞缺陷病

（

如儿童先

天性免疫缺陷病

）；

某些自

身免疫性疾病

（

如类风湿性

关节 炎

、

系统性 红 斑 狼 疮

等

）；

各种细胞免疫功能低

下的疾病

；

肿瘤的辅助治疗

化药

6

类

4,196.27 6,570.03 10,532.01

无 无

2

注 射 用 甘 露 聚

糖肽

10mg

用于恶性肿瘤放

、

化疗中改

善免疫功 能低下 的 辅 助 治

疗

化药

4

类

3,434.17 5,617.05 5,959.42

注 射 用 甘

露 聚 糖 肽

冻 干 粉 针

制剂

2003.6.18-

2023.6.17

3

注射用甘露聚糖

肽

5mg

化药

4

类

2,479.81 5,020.47 6,028.20

4

醋 酸 奥 曲 肽 注

射液

1ml：0.2mg

肝硬化所致食道

-

胃静脉曲

张出血的紧急治疗

，

与特殊

治疗

（

如内窥镜 硬 化 剂 治

疗

）

合用

。

缓解与胃肠胰内

分泌 肿瘤有关的 症 状 和 体

征

化药

4

类

3,319.19 4,848.43 4,628.45

醋 酸 奥 曲

肽 的 固 相

合成方法

2004.4.30-

2024.4.29

5

醋酸奥曲肽注射

液

1ml：0.1mg

化药

4

类

1,980.97 2,915.19 2,754.36

注：上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药品注册分类按申请时有效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界定

3 、致君制药

致君制药主要产品的名称、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所属的药品注册分类、近两年及一期的销售金额，以及相关发明专利起止期限情

况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药品注册分

类

销售收入

（

万元

）

相关发明专利 专利起止期限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1

头孢克肟颗

粒

50mg

对链球菌属

（

肠球菌除外

）、

肺炎球菌

、

淋

球菌

、

卡他布兰汉球菌

、

大肠杆菌

、

克雷

伯杆菌属

、

沙雷菌属

、

变形杆菌属

、

流感

杆菌中头孢克肟敏感菌引起的以下感染

有效

：

支气管炎

、

支气管扩张症

（

感染

时

），

慢性呼吸系统感染疾病的继发感

染

，

肺炎

；

肾盂肾炎

、

膀胱炎

、

淋球菌性尿

道炎

；

胆囊炎

、

胆管炎

；

猩红热

；

中耳炎

、

副鼻窦炎

化药

4

类

22,966.35 28,978.76 26,993.35

无 无

2

双氯芬酸钠

缓释片

0.1g

急慢性风湿性

、

急慢性关节炎

、

急慢性强

直性脊椎炎

、

骨关节炎

。

肩周炎

、

滑囊炎

、

肌腱炎及腱鞘炎

。

腰背痛

、

扭伤

、

劳损及

其他软组织损伤

。

急性痛风

。

痛经或附件

炎

、

牙痛和术后疼痛

。

创伤后的疼痛与炎

症

，

如扭伤

、

肌肉拉伤等

。

耳鼻喉严重的

感染性疼痛和炎症

（

如扁桃体炎

、

耳炎

、

鼻窦炎等

）

化药

4

类

9,651.98 10,523.06 9,399.16

双氯芬酸钠缓

释片及其制备

工艺

2011.8.10-

2021.8.9

3

头孢呋辛酯

片

0.25g

适用于对头孢呋辛敏感的细菌所致的下

列感染

：

上呼吸道感染

；

下呼吸道感染

；

泌尿道感染

；

皮肤和软组织感染

；

耳

、

鼻

部感染

；

急性无并发症的淋病

（

尿道炎和

子宫颈炎

）

化药

4

类

8,990.63 10,664.02 11,494.16

头孢呋辛酯片

及其全粉末直

接压片方法

2011.6.23-

2021.6.22

4

头孢呋辛酯

胶囊

0.125g

适用于对头孢呋辛敏感的细菌所致的下

列感染

：

上呼吸道感染

；

下呼吸道感染

；

泌尿道感染

；

皮肤和软组织感染

；

耳

、

鼻

部感染

；

急性无并发症的淋病

（

尿道炎和

子宫颈炎

）

化药

4

类

7,869.44 9,956.22 10,670.26

无 无

5

注射用头孢

西丁钠

1.0g

适用于对本品敏感的细菌引起的下列感

染

：

上下呼吸道感染

；

泌尿道感染包括无

并发症的淋病

；

腹膜炎及其它腹腔内

、

盆

腔内感染

；

败血症

（

包括 伤寒

）；

妇科感

染

；

骨

、

关节软组织感染

；

心内膜炎

。

特别

适用需氧及厌氧混合感染

，

以及对于由

产

β-

内酰胺酶而对本品敏感细菌 引起

的感染

化药

4

类

6,263.32 8,086.52 7,538.23

覆膜胶塞及使

用该覆膜胶塞

的药品

2012.4.26-

2022.4.25

注：上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药品注册分类按申请时有效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界定

4 、坪山制药

坪山制药主要产品的名称、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所属的药品注册分类、近两年及一期的销售金额，以及相关发明专利起止期限情

况如下：

序

号

药品名称 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药品注

册分类

销售收入

（

万元

）

相关发明专利 专利起止期限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1

百安洗液

100ml

清热解毒

，

燥湿止带

。

用于阴痒

带下或阴部灼热

、

口干苦

、

小便

色黄短涩

、

舌质红苔黄腻等滴虫

性阴道炎

、

霉菌性阴道炎或细菌

性阴道病

中药

6

类

1,389.27 1,851.43 1,504.85

一种治疗皮肤病的

中药外用洗剂及其

制备方法

2000.11.14-

2020.11.13

2

健儿清解液

100ml

清热解毒

，

消滞和胃

。

用于咳嗽

咽痛

，

食欲不振

，

脘腹胀满

中药

9

类

1,396.00 2,665.85 3,028.89

无 无

3

小儿清热止

咳口服液

120ml

清热宣肺

，

平喘

，

利咽

。

用于小儿

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

，

症见发热

恶寒

、

咳嗽痰黄

、

气促喘息

、

口干

音哑

、

咽喉肿痛

中药

9

类

982.70 1,492.98 1,354.56

用于治疗小儿外感

风热的健儿止咳合

剂及其制备方法

2004.7.14-

2024.7.13

4

健儿清解液

10ml

清热解毒

，

消滞和胃

。

用于咳嗽

咽痛

，

食欲不振

，

脘腹胀满

中药

9

类

979.69 1,432.04 1,331.16

无 无

5

冠心丹参胶

囊

0.3g

用于气滞血瘀所致的胸痹

，

症见

胸闷刺痛

、

心悸气短

；

冠心病心

绞痛见上述证候者

中药

8

类

713.12 814.65 737.61

无 无

注：上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药品注册分类按申请时有效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界定

5 、国工有限

国工有限主要产品的名称、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所属的药品注册分类、近两年及一期的销售金额，以及相关发明专利起止期限情

况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药品注册分

类

销售收入

（

万元

）

相关发明专

利

专利起止期

限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1

阿片粉

适用于各种急性剧痛

，

偶用于腹泻

，

镇咳

化药原料药

3,904.47 5,303.78 4,974.79

无 无

2

复方甘草片 适用于镇咳祛痰 化药

6

类

3,744.05 5,366.46 3,757.35

无 无

3

吲达帕胺 适用于原发性高血压 化药

6

类

1,672.80 1,772.85 1,160.85

无 无

4

硝苯地坪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高血压及心绞痛 化药

6

类

1,535.41 2,281.15 2,290.91

无 无

5

氨酚待因片

本品为中等强度镇痛药

。

适用于各种

手术后疼痛

、

骨折

、

中度癌症疼痛

、

骨

关节疼痛

、

牙痛

、

头痛

、

神经痛

、

全身

痛

、

软组织损伤及痛经等

化药

6

类

1,408.13 1,874.31 2,289.15

无 无

注：上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药品注册分类按申请时有效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界定

6 、国药威奇达

国药威奇达主要产品的名称、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所属的药品注册分类、近两年及一期的销售金额，以及相关发明专利起止期限

情况如下：

序号 药品名称 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药品注

册分类

销售收入

（

万元

）

相关发明专

利

专利起止期限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2013

年

1

阿莫西林 系统用抗感染药

化药

6

类

56,271.78 65,714.53 2,632.82

无 无

2

微晶纤维

/

克拉维

酸钾口服混粉

（1：

1）

抗感染

化药

6

类

15,126.39 22,526.29 21,697.11

一种惰性载

体吸附固态

连续发酵生

产克拉维酸

钾的方法

2013.7.30-

2026.11.2

3

阿莫西林

/

克拉维

酸钾无菌混粉

（5：

1）

上呼吸道感染

：

鼻窦炎

、

扁桃体炎

、

咽

炎

。

下呼吸道感染

：

急性支气管炎

、

慢

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

肺炎

、

肺脓肿和

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

。

泌尿系统感染

：

膀胱炎

、

尿道炎

、

肾盂肾炎

、

前列腺炎

、

盆腔炎

、

淋病奈瑟菌尿路感染

。

皮肤

和软组织感染

：

疖

、

脓肿

、

蜂窝织炎

、

伤

口感染

、

腹内脓毒病等

。

其他感染

：

中

耳炎

、

骨髓炎

、

败血症

、

腹膜炎和手术

后感染

化药

6

类

11,106.48 16,884.84 15,879.64

4

阿莫西林

/

克拉维

酸钾口服混粉

（4：

1）

下呼吸系统感染

：

由

b-

内酰胺酶产生

菌嗜血杆菌或摩拉克菌引起

。

中耳炎

：

由

b-

内酰胺酶产生菌嗜血杆菌或摩拉

克菌引起

。

窦炎

：

由

b-

内酰胺酶产生

菌嗜血杆菌或摩拉克菌引起

。

皮肤及

皮肤软组织感染

：

由

b-

内酰胺酶产生

菌葡萄球菌

、

大肠杆菌或克雷白杆菌

引起

。

尿路感染

：

由大肠杆菌

、

克雷白

杆菌或肠杆菌引起

化药

6

类

4,039.09 3,241.92 2,565.20

5

二氧化硅

/

克拉维

酸钾口服混粉

（1：

1）

抗感染

化药

6

类

3,573.93 4,147.59 3,957.03

注：上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药品注册分类按申请时有效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界定

7 、汕头金石

(下转B14版)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600420� � � �证券简称：现代制药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摘要（修订稿）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名称 住所及通讯地址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221

号六楼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区八卦四路

15

号一致药业大厦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9

号

杭州潭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古墩路

701

号紫金广场

B

座

807

室

韩雁林

、

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 详见本预案

“

第三章交易基本情况

”

之

“

一

、

重组交易对方

”

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名称 住所及通讯地址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0

号

上海国药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

弄

9

号

3648I

新疆浦科源富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新市区

）

高新街

258

号数码港大厦

2015-743

号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

3

号

（

港汇中心二座

）3005

室

四川诚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永丰路

47

号

10

楼

1

号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

上海逸合投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

号

3201

室

上海滚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东门路

378

号

4

号楼

401

室

深圳市高特佳弘瑞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

（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释义

在本摘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

、

现代制药

、

本公司 指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00420.SH）

国药集团 指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中国医工总院 指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

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上海医工院 指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国药控股 指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潭溪 指 杭州潭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一

国药一致 指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00028.SZ），

系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一

国药工业 指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一

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 指

指合计持有汕头金石

20%

股权的自然人股东杨时浩

、

黄春锦

、

刘淑华

、

陈茂棠

、

陈振华

、

林基雄

、

黄惠

平

、

吴爱发

、

陈丹瑾

、

李彬阳

、

周素蓉

、

蔡东雷

，

系本次重组交易对方

国药股份 指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一心 指 国药一心制药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芜湖三益 指 国药集团三益药业

（

芜湖

）

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致君制药 指 国药集团致君

（

深圳

）

制药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坪山制药 指 国药集团致君

（

深圳

）

坪山制药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致君医贸 指 深圳致君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 指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

（

坪山

）

医药研发制造基地包含的经营性资产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国工有限 指 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国药威奇达 指 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中抗制药 指 国药集团大同威奇达中抗制药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汕头金石 指 国药集团汕头金石制药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青海制药 指 青海制药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新疆制药 指 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

，

系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之一

国药三期 指 上海国药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浦科源富达 指 新疆浦科源富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国鑫 指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诚富 指 四川诚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三新 指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逸合投资 指 上海逸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滚石投资 指 上海滚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特佳弘瑞 指 深圳市高特佳弘瑞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指

现代制药向国药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芜湖三益

51%

股权

、

国药一心

26%

股权

，

向杭州潭溪发

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药一心

25%

股权

；

现代制药向国药一致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致君制药

51%

股权

、

坪山制药

51%

股权

、

致君医贸

51%

股权

、

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

；

现代制药向国药工业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工有限

100%

股权

、

国药威奇达

67%

股权

、

汕头金石

80%

股权

、

青海制药

52.92%

股权

、

新疆制药

55%

股权

；

现代制药向自然人韩雁林发行股份购及支付现金买其持有的国药威奇达

33%

股权

、

中抗制药

33%

股权

；

现代制药向杨时浩等

12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汕头金石

20%

股权

。

同时配套募集资金不超过

190,000

万元

重组交易对方 指

国药控股

、

国药一致

、

国药工业

、

杭州潭溪

、

韩雁林

、

杨时浩

、

黄春锦

、

刘淑华

、

陈茂棠

、

陈振华

、

林基

雄

、

黄惠平

、

吴爱发

、

陈丹瑾

、

李彬阳

、

周素蓉

、

蔡东雷

标的资产 指

芜湖三益

51%

股权

、

国药一心

51%

股权

、

致君制药

51%

股权

、

坪山制药

51%

股权

、

致君医贸

51%

股权

、

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

、

国工有限

100%

股权

、

国药威奇达

100%

股权

、

汕头金石

100%

股权

、

青海制药

52.92%

股权

、

新疆制药

55%

股权

、

中抗制药

33%

股权

标的公司 指

芜湖三益

、

国药一心

、

致君制药

、

坪山制药

、

致君医贸

、

国工有限

、

国药威奇达

、

汕头金石

、

青海制药

、

新疆制药

、

中抗制药

预案

、

本预案 指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摘要

、

本摘要 指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摘要

》

《

重组协议

》

指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上海现代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与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与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杭

州潭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韩雁林之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杨时浩等

12

人之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

9

月

30

日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上交所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14

年修订

）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摘要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 s s e. com. cn）网站；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一、本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预案及其他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和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等真

实、准确和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本预案及其他提供或披露信息、说明、承诺及确认等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 本预案

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责。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预案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二、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国药控股、国药一致、国药工业、杭州潭溪、韩雁林、杨时浩、黄春锦、刘淑华、陈茂棠、陈振华、林

基雄、黄惠平、吴爱发、陈丹瑾、李彬阳、周素蓉、蔡东雷已出具承诺函，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

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并保证

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所有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

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国药控股、国药一致、国药工业、杭州潭溪、韩雁林、杨时浩、黄春锦、刘淑华、陈茂棠、陈振华、

林基雄、黄惠平、吴爱发、陈丹瑾、李彬阳、周素蓉、蔡东雷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

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

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单位的

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上述交易对方承诺自愿以锁定股份用于相关

投资者赔偿安排。

三、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及人员声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经办人员保证披露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 如本预案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相关证券服务机构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摘要“释义”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次重组方案简要介绍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以 2 0 1 5 年 9 月 3 0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现代制药向国药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芜湖三益 5 1 % 股权、国药一心 2 6 % 股权，向

杭州潭溪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药一心 2 5 % 股权；现代制药向国药一致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致君制药 5 1 % 股权、坪山制药 5 1 %

股权、致君医贸 5 1 % 股权、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现代制药向国药工业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工有限 1 0 0 % 股权、国药威奇达 6 7 %

股权、汕头金石 8 0 % 股权、青海制药 5 2 . 9 2 % 股权、新疆制药 5 5 % 股权；现代制药向自然人韩雁林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国

药威奇达 3 3 % 股权及中抗制药 3 3 % 股权，其中股份支付比例占支付韩雁林总对价的 9 5 % ，现金支付比例占支付韩雁林总对价的 5 % ；

现代制药向杨时浩等 1 2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汕头金石 2 0 % 股权。 上述资产预估值为 7 7 4 , 4 0 2 . 9 4 万元。

本次交易中，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

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告日，即 2 0 1 6 年3 月 1 0 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 0 % ；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 0 个交

易日、 6 0 个交易日或者 1 2 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

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 0 个交易日、 6 0 个交易日和 1 2 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 3 2 . 3 4 元 / 股、 3 6 . 3 2 元 / 股和 3 9 . 0 5 元 /

股。经交易各方协商并综合考虑交易各方利益，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2 9 . 1 1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 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的 9 0 % 。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国药控股、杭州潭溪、国药一致、国药工业、韩雁林、杨时浩、黄春锦、刘淑华、陈茂棠、陈振华、林基雄、黄慧

平、吴爱发、陈丹瑾、李彬阳、周素蓉及蔡东雷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现代制药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承诺方名下之日起 3 6

个月之内不转让，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 6 个月后全部解禁。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 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则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至

少 6 个月。本次发行结束后，上述承诺方所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二）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拟向国药集团、国药三期、浦科源富达、上海国鑫、四川诚富、四川三新、逸合

投资、滚石投资设立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高特佳弘瑞拟设立并管理的契约型基金共 9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不超过 1 9 0 , 0 0 0 万元，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 0 0 % 。 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支付部分交易对价、支付中介机构费用、补充现代制药及本次注入现代制药

的标的资产的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标的资产财务数据及预估作价情况，与上市公司 2 0 1 4 年度相关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现代制药 标的资产

（

合计

）

占比

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

380,921.58 988,403.60 259.48%

净资产额与交易金额孰高

116,709.60 774,402.94 663.51%

营业收入

274,883.57 636,135.87 231.42%

注：现代制药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营业收入取自上市公司2 0 1 4 年年报（其中净资产额为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标的资产

的 2 0 1 4 年末资产总额、 2 0 1 4 年末资产净额及 2 0 1 4 年营业收入取自未经审计的标的资产财务报表数据（其中净资产额为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本次标的资产净资产额合计 3 7 7 , 1 8 4 . 2 8 万元，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按预估值确定为 7 7 4 , 4 0 2 . 9 4 万元，交易金额较高，用于与

现代制药的净资产额进行比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上述财务数据计算结果，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需按规定进行相应信息披露；同时，

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买资产，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国药集团通过上海医工院间接持有本公司 4 1 . 6 2 % 股份，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国药集团直接持有国

药控股 0 . 1 0 % 股份，并通过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国药控股 5 6 . 7 9 % 股份；国药集团通过国药控股间接持有国药一致 5 1 % 股

份；直接持有及通过国药集团资产管理中心间接持有国药工业合计1 0 0 % 股权。 因此，本次交易的三家重组交易对方国药控股、国

药一致及国药工业与本公司均为国药集团下属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国药集团作为认购对象之一，其认购股份的行为构成关联交

易。 此外，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认购方之一国药三期的普通合伙人为国药集团参股子公司国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因此国

药三期认购股份的行为亦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支付方式等情况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

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告日，即 2 0 1 6 年3 月 1 0 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 0 % ；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 0 个交

易日、 6 0 个交易日或者 1 2 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

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 0 个交易日、 6 0 个交易日和 1 2 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 3 2 . 3 4 元 / 股、 3 6 . 3 2 元 / 股和 3 9 . 0 5 元 /

股。 经交易各方协商并综合考虑交易各方利益，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2 9 . 1 1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 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的 9 0 % 。

在定价基准日后至本次股份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进行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致使本公司股票

需要进行除权、除息的情况，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新增股份价格为 P 0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A，每股派发

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新增股份价格为 P 1（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P 1 = �P 0 /（1 + 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 1 = �（P 0 �+ A×K ） /（1 + K ）

上述两项若同时进行： P 1 = �（P 0 �+ A×K ） /（1 + N+ K ）

派送现金股利： P 1 = P 0 －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 1 = �（P 0 －D�+ A×K ） /（1 + N+ K ）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发行股份最终发行价格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价格为准。

以2 0 1 5 年 9 月 3 0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现代制药向国药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芜湖三益 5 1 % 股权、国药一心 2 6 % 股权，向

杭州潭溪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药一心 2 5 % 股权；现代制药向国药一致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致君制药 5 1 % 股权、坪山制药 5 1 %

股权、致君医贸 5 1 % 股权、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现代制药向国药工业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工有限 1 0 0 % 股权、国药威奇达 6 7 %

股权、汕头金石 8 0 % 股权、青海制药 5 2 . 9 2 % 股权、新疆制药 5 5 % 股权；现代制药向自然人韩雁林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国

药威奇达 3 3 % 股权及中抗制药 3 3 % 股权，其中股份支付比例占支付韩雁林总对价的 9 5 % ，现金支付比例占支付韩雁林总对价的 5 % ；

现代制药向杨时浩等 1 2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汕头金石 2 0 % 股权。 上述资产预估值为 7 7 4 , 4 0 2 . 9 4 万元。

上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重组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性质 本次购买股权比例 支付方式

国药控股

芜湖三益 股权

51%

发行股份购买

国药一心 股权

26%

发行股份购买

杭州潭溪 国药一心 股权

25%

发行股份购买

国药一致

致君制药 股权

51%

发行股份购买

坪山制药 股权

51%

发行股份购买

致君医贸 股权

51%

发行股份购买

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 资产

-

发行股份购买

国药工业

国工有限 股权

100%

发行股份购买

青海制药 股权

52.92%

发行股份购买

新疆制药 股权

55%

发行股份购买

国药威奇达 股权

67%

发行股份购买

汕头金石 股权

80%

发行股份购买

韩雁林

国药威奇达 股权

33%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中抗制药 股权

33%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杨时浩

汕头金石 股权

7.93%

发行股份购买

黄春锦

2.07%

刘淑华

1.95%

陈茂棠

1.85%

陈振华

1.82%

林基雄

0.90%

黄惠平

0.72%

吴爱发

0.72%

陈丹瑾

0.65%

李彬阳

0.52%

周素蓉

0.47%

蔡东雷

0.39%

注：上表向汕头金石 1 2 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合计数与上表上述股东各加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预估作价情况

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中，标的资产国药一心 5 1 % 股权、致君制药5 1 % 股权、坪山制药 5 1 % 股权、致君医贸5 1 % 股权、国药威奇达

1 0 0 % 股权、汕头金石 1 0 0 % 股权（其中对于汕头金石持有的汕头抗菌素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中抗制药 3 3 % 股权的股权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预估，并经综合分析后确定选用收益法结果为本次预估结论；标的资产中芜湖三益 5 1 % 股权、

国工有限 1 0 0 % 股权、新疆制药 5 5 % 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预估，并经综合分析后确定选用资产基础法结果为本次

预估结论；标的资产中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青海制药 5 2 . 9 2 % 股权（其中对于青海制药持有的青海制药厂有限公司的股权最终采

用收益法进行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预估。

本次重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

评估值为基础确定。

以2 0 1 5 年 9 月 3 0 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预估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价值 预估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最终选取的评估方法

A B C=B-A D=C/A

芜湖三益

51%

股权

2,333.11 5,865.22 3,532.11 151.39%

资产基础法

国药一心

51%

股权

18,395.25 84,698.94 66,303.70 360.44%

收益法

致君制药

51%

股权

26,504.73 154,328.02 127,823.29 482.27%

收益法

坪山制药

51%

股权

1,967.14 39,232.86 37,265.72 1,894.41%

收益法

致君医贸

51%

股权

610.03 812.53 202.51 33.20%

收益法

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

52,993.14 56,762.15 3,769.01 7.11%

成本法为主

国工有限

100%

股权

36,820.47 44,392.60 7,572.13 20.57%

资产基础法

国药威奇达

100%

股权

118,386.23 257,976.77 139,590.54 117.91%

收益法

汕头金石

100%

股权

14,316.54 32,575.47 18,258.93 127.54%

收益法

青海制药

52.92%

股权

11,110.94 22,185.22 11,074.28 99.67%

资产基础法

新疆制药

55%

股权

22,983.04 30,270.14 7,287.10 31.71%

资产基础法

中抗制药

33%

股权

14,657.96 45,303.02 30,645.05 209.07%

收益法

合计

321,078.57 774,402.94 453,324.37 141.19%

注1 ：由于中抗制药系国药威奇达下属控股子公司，国药威奇达持有其 6 7 % 股权，韩雁林持有其 3 3 % 股权，因此上表中国药威奇

达的预估值不包括中抗制药3 3 % 的少数股东权益的价值。

注2 ：对于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的评估，评估范围具体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土地使用权。根据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特点，

对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的各类资产分别采用了适当的评估方法进行了评估，主要的评估方法为成本法。

五、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简要情况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拟向国药集团、国药三期、浦科源富达、上海国鑫、四川诚富、四川三新、逸合

投资、滚石投资设立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高特佳弘瑞拟设立并管理的契约型基金共 9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不超过 1 9 0 , 0 0 0 万元，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 0 0 % 。 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情况

1 、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规定，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依据为：“发行价格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 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 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 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 0 1 6 年 3 月 1 0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 0 个交易日的股份交易均价的 9 0 % ，即 2 9 . 1 1 元 / 股。 经各方充分协商，本次发行采用锁价方式，发行价格确定为 2 9 . 1 1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该发股价格将做相应

调整。

2 、发行股份种类及面值

人民币普通股（A股），面值人民币 1 . 0 0 元 / 股。

3 、配套融资金额、股份发行数量及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根据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预评估值 7 7 4 , 4 0 2 . 9 4 万元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不超过 1 9 0 , 0 0 0 万元，不超过

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 0 0 % ，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6 , 5 2 6 . 9 7 万股，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 1 0 . 5 8 %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需在标的资产评估完成后另行确定，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和发行数量亦将相应调整。

若上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数量相

应调整。 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新增股份价格为 P 0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A，每股派息

为D，调整后新增股份价格为 P 1（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息： P 1 = P 0 －D

送股或转增股本： P 1 = P 0 /（1 + 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 1 = �（P 0 �+ A×K ） /（1 + K ）

三项同时进行： P 1 = �（P 0 －D�+ A×K ） /（1 + N+ K ）

最终发行数量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4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国药集团、国药三期、浦科源富达、上海国鑫、四川诚富、四川三新、逸合投

资、滚石投资设立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高特佳弘瑞拟设立并管理的契约型基金。 上述发行对象以其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

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票数量及各投资者认购金额、股数将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上述投资者已与现代制药签署《股份认购意向书》和《股份认购协议》，并承诺其认购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结构化安排。

5 、发行方式

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股份。

6 、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自该等股份登记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名下之日起 3 6 个月

之内不转让，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 6 个月之内不解除锁定。此外，作为上市公司关联方的投资者国药集团及国药三期还承诺，本

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现代制药股票连续 2 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则其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现代制药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 个月。本次发行结束后，股份认购方因现代制药送股、转增股本而取

得的新增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日期安排。 股份认购方因本次重组获得的现代制药股份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上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现代制药《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7 、拟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8 、锁价发行相关情况

（1 ）锁价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标的资产之间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共计 9 名，分别为国药集团、国药三期、浦科源富达、上海国鑫、四川诚富、四川

三新、逸合投资、滚石投资设立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高特佳弘瑞拟设立并管理的契约型基金。 其中，国药集团通过上海医工院

间接持有本公司 4 1 . 6 2 % 股份，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国药三期系国药集团之参股公司国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

人的企业，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其他发行对象在本次发行前与上市公司、标的资产无关联关系。

（2 ）锁价发行的原因

上述发行对象对重组后的上市公司发展前景有强烈的信心， 愿意长期投资上市公司。 为确保本次配套募集资金能够顺利实

施，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采用锁价发行的方式，对应股份自该等股份登

记在上述发行对象名下之日起 3 6 个月之内不转让，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 6 个月之内不解除锁定。

（3 ）锁价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

上述发行对象以其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二）配套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支付部分交易对价、支付交易相关税费及中介机构费用、补充现代制药及本

次注入现代制药的标的资产的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和制剂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 产品系列聚焦循环系统药物、抗感染、抗HIV药物、

激素、生殖辅助用药等多个治疗领域，重点产品包括硝苯地平控释片、马来酸依那普利片、尿源生化制品原料药、阿奇霉素原料药、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天麻素注射液等，均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畅销海外市场。 公司擅长药物新型制剂的开发，

在缓控释剂型领域具有技术优势。独家生产的硝苯地平控释片为“国内两家、国产唯一” 的控释片，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高血压和

心绞痛。

本次交易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在现有基础上将进一步补充心血管药物、抗生素药物、全身性用药、抗肿瘤用药、麻醉精神类

等产品种类，在以上领域形成丰富的产品线及在研管线。国工有限、国药一心、芜湖三益、致君制药、国药威奇达等标的公司在医药

行业通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和业务拓展， 具备一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各家标的公司主打产品在各自细分领域竞争优势明

显。

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丰富产品结构、增强研发实力，通过与各家标的公司医药资源整合、挖掘业务协同，有利于增强公司综合

竞争能力、提高行业地位、增强可持续盈利能力。公司将从研发、采购、生产及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整合。国药集团下属化学制药研

发机构的科研资源将集中落地于现代制药，各家研发机构将集中资源、优势互补，提高研发效率，减少重复科研投入。 本次交易完

成后，抗生素原料药和制剂企业实现实质性业务整合，贯通上下游产业链，进一步降低成本、增厚利润、提高抗风险能力。在集中采

购的框架下，相关生产企业的原材料采购议价能力将获得大幅提升，降低采购成本。 通过本次交易，可以整合生产基地，减少重复

基建投入，提高生产效率。 此外，公司将推进营销资源整合，建立营销协同。 相近治疗领域品种可以共用营销渠道，提升营销效率，

降低销售费用。

本次交易将公司打造成为国药集团旗下化药板块平台，整合集团资源并依托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公司行业整合经验和运营能

力，实现快速、健康的跨越式发展。本次交易后，公司在资产规模、收入规模、产品布局、在研管线等各方面都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国药威奇达、国工有限、汕头金石、青海制药、新疆制药、中抗制药、国药一心、致君制药等相关业务

及资产将进入上市公司，有助于丰富公司盈利增长点，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由于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最终完成，目前仅根据现有财务资料和业务资料，在宏观经济环境基本保持不变、

经营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等假设条件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进行初步分析。本公司将在本预案出具

后尽快完成审计、评估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并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中详细分析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和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三）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1 、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2 0 1 0 年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与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重组》通知（国资改革[2 0 1 0 ]2 5 2 号）的要求，国

药集团与现代制药控股股东上海医工院重组，上海医工院整体并入国药集团，现代制药也随之并入。 由于现代制药与国药一致在

头孢类系列产品方面存在一定竞争，为维护现代制药的利益，保证其独立性，国药集团于 2 0 1 0 年 9 月 1 7 日承诺“现代制药战略定位

为以非头孢类，非青霉素类药品为主攻方向，研究和生产有特色的原料药和制剂，沿既有的产品路线，大力拓展其它市场。 现代制

药现有小规模头孢类品种将利用现有销售渠道维持自然销量，在未来 5 年内全面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国药集团将全力支持现代制

药按照上述战略定位方向发展，力争将现代制药打造成中国最具规模的特色原料药和特色制剂企业。 ” 本次交易将国药一致下属

与头孢类品种相关的子公司致君制药、致君医贸全部纳入现代制药合并报表范围，现代制药与国药一致在头孢类产品方面同业竞

争问题得到解决。

为进一步支持现代制药发展，国药集团拟将现代制药构建为其化学药工业板块平台。 2 0 1 6 年3 月，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展战略定位和目标的议案》，将公司战略定位调整为：以现有业务为支撑点，内生式增长

与外延式扩张相结合，致力于成为“体制机制领先、人才领先、产品领先、品质领先” 的综合性创新型制药企业；公司战略目标确认

为：将现代制药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营销一体的，国内前沿、国际知名的优秀制药企业。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本次交易将国药

工业下属子公司国工有限、国药威奇达、汕头金石、青海制药、新疆制药、中抗制药，国药控股下属制药企业芜湖三益、国药一心等

企业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本次交易前，国药集团主要下属一级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 业务性质

1

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51%

实业投资

2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95,362.1053 95%

生物制药

3

中国国际医药卫生公司

210,838.00 100%

医疗服务

、

贸易经纪与代理

4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36.2318

万美元

50%

医药展览

5

国药工业

95,561.00 100%

化学制药生产

、

销售

6

中国科学器材有限公司

400,000.00 60%

医疗器械销售

7

中国中药公司

147,688.53 100%

中药生产

、

销售

8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5,975.068 100%

专业技术服务

9 《

中国新药杂志

》

有限公司

100.00 40%

期刊出版

10

国药集团资产管理中心

1,000.00 100%

资产管理

11

北京国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00%

物业服务

12

中国医工总院

105,961.00 100%

医药研发

13

北京国药资产管理中心

100.00 100%

资产管理

14

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0,000.00 100%

金融服务

15

国药集团扬州威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7,872.50 51%

兽用医药研发

、

生产

、

销售

本次交易后，公司与国药集团、上海医工院及其控制的境内制药企业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公司前身为 1 9 5 2 年成立的厦门鱼肝油厂，主营产品为维生素类及鱼肝油保健品。 保健品业务

与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本次重组未将国药集团致君（苏州）制药有限公司纳入重组范围主要系国药一致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国药集团致君（苏州）

制药有限公司股权。 2 0 1 5 年 1 2 月 3 0 日，国药一致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国药集团致君

（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6 7 % 股权的议案》。 2 0 1 6 年3 月 7 日，国药一致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络竞价确认国药集团致君（苏州）

制药有限公司 6 7 % 股权受让方为新余博大恒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 0 1 6 年 3 月 9 日，国药一致与新余博大恒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签署了股权交易合同。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股权转让事宜按计划推进。 新余博大恒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

人为邱淑华、黄庆程，两人为夫妻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国药集团山西瑞福莱药业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可乐定透皮贴片适应症为抽动秽语综合征， 与重组后的上市公司产品差异较

大，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为进一步规范和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国药集团、国药控股、上海医工院、中国医工总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的详细内容参见本预案“第八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之“（一）本次交易对

同业竞争的影响” 。

2 、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现代制药与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子公司等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商品、销售产品、提供劳务

或接受劳务，该等交易均在现代制药日常经营业务范围内，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 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不会损害现代制药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现代制药持续性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现代制药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对现代制药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基于日常经营的需要，标的公司与现代制药间接控股股东国药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在产品的销售和采购、服务的提供和接受

等方面存在部分业务往来。 国药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业务领域覆盖医药商业、原料药生产、药品委托研发等各个领域。 标的公

司主要业务为化学药品制剂和原料药的生产销售，产品通过医药流通公司配送销售至医院、药店等销售终端。 作为国内医药流通

行业的龙头公司，国药集团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具有销售渠道优势，标的公司与国药集团下属商业公司在其优势区域合作是出于双

方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与关联关系无关。 标的公司销售给关联方的产品以及从关联方采购货物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

基础，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况。

除标的公司销售给关联方的产品以及从关联方采购货物外，标的公司与关联方交易还包括运输仓储、租赁、提供劳务等业务。

此类关联交易皆为标的企业正常的运营需求驱动的商业行为，标的公司选择关联方进行交易是基于市场化的商业判断，不存在因

关联关系向关联方提供不正当竞争优势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纳入到现代制药合并报表范围内，为了保持标的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发展，维护现有采购销售渠道

的稳定性，现代制药及标的公司将会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进行逐个甄别，基于业务实质需求和双方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关联交易将

持续进行，现代制药关联交易金额将增加，但是对于关联交易占同类业务的占比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标的公司销售给关联方的产

品以及从关联方采购货物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向关联方支付的运输仓储费用、租赁费用、研发支出等费用参考市场

价格经双方协商后确定，该等交易不会损害现代制药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现代制药持续性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

现代制药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对现代制药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除与日常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以外，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国药一心及新疆制药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为了保障未来

注入上市公司的标的资产的独立性，对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进行清理，国药集团已承诺在上市公司召开关于审议本次交易方案

（草案）的董事会之前，就标的公司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予以清理。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间接控股股东国药集团、交易对方国药控股、国药一致、国药工业、杭州潭溪、

韩雁林、汕头金石自然人股东杨时浩等 1 2 名自然人等出具《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承诺的详细内容参见本预案“第

八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三、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之“（二）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后，股权变化情况预计如下：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份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上海医工院

11,975.63 41.62% 11,975.63 19.42%

国药工业

- - 10,159.83 16.47%

国药一致

- - 8,627.12 13.99%

国药控股

- - 1,684.82 2.73%

国药集团

- - 515.29 0.84%

国药集团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

11,975.63 41.62% 32,962.69 53.44%

韩雁林

- - 4,256.74 6.90%

杭州潭溪

- - 1,426.28 2.31%

汕头金石

12

名自然人股东

- - 223.81 0.36%

其他股东

16,797.71 58.38% 22,809.39 36.98%

合计

28,773.34 100.00% 61,678.91 100.00%

注1 ：本次交易之后的股权比例还需根据评估作价，以及董事会、股东大会、监管部门最终批准的发行价格和发行规模进行调

整。

注2 ：本表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现代制药自上市以来，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仍为上海医工院和

国务院国委。 因此，本次交易前后现代制药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相关情况可见本预案“第一章本次交易概况” 之“五、本次

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仍继续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七、本次交易已履行和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1 、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原则性同意。

2 、本次交易方案的预案已由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3 、国药控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向本公司出售芜湖三益 5 1 % 股权、国药一心 2 6 % 股权的议案。

4 、国药一致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向本公司出售致君制药 5 1 % 股权、坪山制药 5 1 % 股权、医贸公司 5 1 % 股权以及坪山基地经营性资

产的议案。

5 、国药工业已履行内部程序，同意向本公司出售国工有限 1 0 0 % 股权、国药威奇达6 7 % 股权、汕头金石 8 0 % 股权、青海制药 5 2 . 9 2 %

股权、新疆制药 5 5 % 股权。

6 、杭州潭溪已履行内部程序，同意向本公司出售国药一心 2 5 % 股权。

（二）本次交易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1 、国务院国资委完成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2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3 、国药控股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本公司出售芜湖三益 5 1 % 股权、国药一心 2 6 % 股权的正式方案。

4 、国药一致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本公司出售致君制药 5 1 % 股权、坪山制药 5 1 % 股权、致君医贸 5 1 % 股权以及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

的正式方案。

5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且同意国药集团及其关联方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6 、国药一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本公司出售致君制药 5 1 % 股权、坪山制药 5 1 % 股权、致君医贸 5 1 % 股权以及坪山基地经营性资

产的正式方案。

7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8 、商务部通过对本次交易有关各方实施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9 、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取得有权部门的备案、 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备

案、批准或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本次交易相关方做出的重要承诺

序号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主要内容

1

关于提供信息真

实

、

准确

、

完整的

承诺

上市公司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均真

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

，

本

人将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如有

）。

国药控股

、

国药工业

、

国药一致

、

杭州潭溪

、

韩雁林

、

汕头金石自

然人股东

本公司

/

本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

、

评估

、

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

提供了本公司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

、

副本材料或口头证

言等

）。

本公司

/

本人保证

：

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

且该等文件资

料的所有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

、

有效

，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

保证

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所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在参与本次交易期间

，

本公司

/

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

，

并保证该等信息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

，

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

，

本公司

/

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本公司

/

本人如因在本次交易中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

，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

，

本

公司

/

本人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

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

，

由董事会代本公司

/

本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申请锁定

；

本公司

/

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

授权董事

会核实后直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报送本公司

/

本人的身份信息和

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

董事会未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报送本公司

/

本

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

授权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直接锁定相关

股份

。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

，

本公司

/

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

安排

。

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

，

本公司

/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

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

国药集团

如果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在现代制药经营业务范围内获得与现代制药主营业务构成

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新业务机会

，

本公司将书面通知现代制药

，

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新业务机会

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现代制药或其控股企业

。

现代制药在收到本公司发出的

优先交易通知后需在

30

日内向本公司做出书面答复是否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

。

如果现代制药决

定不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

，

或者在收到本公司的优先交易通知后

30

日内未就接受该新业务机会

通知本公司

，

则应视为现代制药已放弃该等新业务机会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可自行

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并自行从事

、

经营该等新业务

。

如果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拟向第三方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

转让或允许使用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从事或经营的上述竞争性新业务

，

则现代制药

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

。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应首先向现代制药发出有关书

面通知

，

现代制药在收到本公司发出的出让通知后

30

日内向本公司做出书面答复

。

如果现代制

药拒绝收购该竞争性新业务或者未在收到出让通知后

30

日内向本公司作出书面答复

，

则视为现

代制药放弃该等优先受让权

，

本公司可以按照出让通知所载的条件向第三方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

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该等竞争性新业务

。

本承诺在现代制药合法有效存续且本公司作为现代制药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

若本

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现代制药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

，

一切损失将由本公司承担

。

国药控股

如果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在现代制药经营业务范围内获得与现代制药主营业务构成

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新业务机会

，

本公司将书面通知现代制药

，

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新业务机会

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现代制药或其控股企业

。

现代制药在收到本公司发出的

优先交易通知后需在

30

日内向本公司做出书面答复是否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

。

如果现代制药决

定不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

，

或者在收到本公司的优先交易通知后

30

日内未就接受该新业务机会

通知本公司

，

则应视为现代制药已放弃该等新业务机会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可自行

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并自行从事

、

经营该等新业务

。

如果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拟向第三方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

转让或允许使用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从事或经营的上述竞争性新业务

，

则现代制药

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

。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的其他企业应首先向现代制药发出有关书

面通知

，

现代制药在收到本公司发出的出让通知后

30

日内向本公司做出书面答复

。

如果现代制

药拒绝收购该竞争性新业务或者未在收到出让通知后

30

日内向本公司作出书面答复

，

则视为现

代制药放弃该等优先受让权

，

本公司可以按照出让通知所载的条件向第三方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

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该等竞争性新业务

。

本承诺在现代制药合法有效存续且本公司与现代制药同时作为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下属公

司期间持续有效

。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现代制药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

，

一切损失将由本公

司承担

。

上海医工院

、

中国医

工总院

本公司避免从事与现代制药及其控制的企业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也避免投资于从事

与现代制药及其控制的企业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业务的企业

；

本公司将促使所控制的企业不以与现代制药及其控制的企业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为主营业务

；

本公司承诺现代制药及其控制的企业在从事竞争业务时始终享有优先权

；

若违反上述承诺

，

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包括但不限于由此给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

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韩雁林

如果本人控股企业在现代制药经营业务范围内获得与现代制药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

新业务机会

，

本人将书面通知现代制药

，

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新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

和条件首先提供给现代制药或其控股企业

。

现代制药在收到本人发出的优先交易通知后需在

30

日内向本人做出书面答复是否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

。

如果现代制药决定不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

，

或者在收到本人的优先交易通知后

30

日内未就接受该新业务机会通知本人

，

则应视为现代制药

已放弃该等新业务机会

，

本人控股企业可自行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并自行从事

、

经营该等新业务

。

如果本人控股企业拟向第三方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本

人控股企业从事或经营的上述竞争性新业务

，

则现代制药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

。

本人

应首先向现代制药发出有关书面通知

，

现代制药在收到本人发出的出让通知后

30

日内向本人做

出书面答复

。

如果现代制药拒绝收购该竞争性新业务或者未在收到出让通知后

30

日内向本人作

出书面答复

，

则视为现代制药放弃该等优先受让权

，

本人控股企业可以按照出让通知所载的条件

向第三方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该等竞争性新业务

。

本承诺在现代制药合法有效存续且本人为现代制药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

诺给现代制药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

，

一切损失将由本人承担

。

3

关于减少与规范

关联交易的承诺

国药控股

、

国药工业

、

国药一致

、

杭州潭溪

、

韩雁林

、

汕头金石自

然人股东

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现代制药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

若发生必要

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企业将与现代制药及其下属子公司按照公平

、

公允

、

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

，

履行法定程序

，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

上海现代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

等内控制度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

、

报批程序

，

关联交易价格

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

，

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

允性

，

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现代制药及现代制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

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企业将杜绝非法占用现代制药的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在任何情况下

，

不要求现代制药向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本公司

/

本人将依照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

，

平等地行使相

应权利

，

承担相应义务

，

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

，

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现代制药及

其下属公司的资金

、

利润

，

保证不损害现代制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本公司

/

本人保证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

如出现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

诺而导致上市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

本公司

/

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国药集团

本公司及所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现代制药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

若发生必要且不

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及所控制的企业将与现代制药及其下属子公司按照公平

、

公允

、

等价

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

，

履行法定程序

，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

等内控制度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

、

报批程序

，

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

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

，

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

亦不

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现代制药及现代制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

本公司保证不利用国药控股

、

国药一致的间接控股股东地位及国药工业的控股股东地位谋

取不正当利益

，

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现代制药及其下属公司的资金

、

利润

，

保证不损害现代

制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本公司保证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

如出现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

市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4

保持上市公司独

立性的承诺

国药控股

、

国药工业

、

国药一致

、

杭州潭溪

、

韩雁林

、

汕头金石自

然人股东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

/

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

上交所有关规章及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行使股东权利

、

履行股东义务

，

不利用股东地位

谋取不当利益

，

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及业务方面继续与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完全分开

，

保持上市公司在业务

、

资产

、

人员

、

财务和机构方面的独立

。

如出现因本公司

/

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

本公司

/

本

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国药集团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

上交所有关规章及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不利用间接控股股东和控股股东地位谋取不当利益

，

保证上市公司在人

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及业务方面继续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

，

保持上市公司

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及业务方面的独立

。

如出现因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

本公司将依法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5

关于新增股份锁

定的承诺

国药控股

、

国药一致

、

国药工业

、

杭州潭溪

、

韩雁林

、

汕头金石自

然人股东

本公司

/

本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现代制药的新增股份

，

自该等股份登记在本公司

/

本人名下之

日起

36

个月之内不转让

，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全部解除锁定

。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

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公司

/

本人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股

份发行价

，

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公司

/

本人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份

发行价的

，

则本公司

/

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

本次发

行结束后

，

本公司

/

本人所取得上市公司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

如出现因本公司

/

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

本公司

/

本人

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6

关于原有股份锁

定的承诺

上海医工院

国药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

100%

股权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在此承诺如下

：

一

、

本公司持有的现代制药股份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

二

、

本公司在被现代制药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

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

，

但应当遵守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六章的规定

。

7

关于五年内未受

处罚和无不诚信

情况的承诺

国药控股

、

国药一致

、

国药工业

、

杭州潭溪

本公司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机构

，

本承诺签署之日前五年

，

本公司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未

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

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的情况

；

最近五年内

，

本公司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

、

未履行承诺

、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等不诚信情况

。

本公司承诺

：

对上述事项的说明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

、

误导陈述或重大遗漏

。

韩雁林

、

汕头金石自

然人股东

本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

本承诺签署之日前五年

，

本人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

关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

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

最近

五年内

，

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

、

未履行承诺

、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等不诚信情况

。

本人承诺

：

对上述事项的说明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

、

误导陈述或重大遗漏

。

8

关于资金占用及

担保的承诺

国药集团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方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的资金

、

资产

。

就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已发生的资金占用的情形

，

本公司承诺将在上市公

司审议本次交易方案

（

草案

）

的董事会前予以清理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方不要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

担保

。

就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其关联方已提供的担保

，

本公司承诺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方

案

（

草案

）

的董事会之前予以清理

。

9

关于标的资产股

权无权利限制的

承诺

国药控股

、

杭州潭溪

、

汕头金石自然人股东

本公司

/

本人已经依法对相关标的公司履行出资义务

，

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

、

延期出资

、

抽逃出资

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

不存在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不得担任相关标的公司股东的情形

。

本公司

/

本人对所持的股权具有合法

、

完整的所有权

，

有权转让其持有的股权

；

本公司

/

本人

对所持标的的股权不存在信托

、

委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

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

，

不存在冻结

、

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

，

不存在禁止转让

、

限制转让

、

其他任

何权利限制的任何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文件

、

股东协议

、

合同

、

承诺或安排

，

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

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

、

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

、

仲裁以及任何

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

本公司

/

本人保证上述状态持续相关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现代制药名下

时

。

本次交易中本公司

/

本人持有股份的相关标的公司系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

，

并已取得其设立及经营业务所需的一切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

，

所有该等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均为有效

，

并不存在任何原因或事由可能导致上述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失效

。

本公司

/

本人保证

，

上述声明均为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如有虚假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

公司

/

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

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

偿

。

国药一致

一

、

本公司已经依法对标的资产致君制药

、

坪山制药

、

致君医贸履行出资义务

，

不存在任何虚假出

资

、

延期出资

、

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

不存在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标的资产致君制药

、

坪山制药

、

致君医贸股东的情形

。

二

、

本公司对所持标的资产致君制药

、

坪山制药

、

致君医贸的股权具有合法

、

完整的所有权

，

有权转让其持有的股权

；

标的资产致君制药

、

坪山制药

、

致君医贸的股权不存在信托

、

委托持股或

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

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

，

不存在冻结

、

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

保全措施的情形

，

不存在禁止转让

、

限制转让

、

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任何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文件

、

股东协议

、

合同

、

承诺或安排

，

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

、

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

、

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

本公司保证上述状

态持续至标的资产致君制药

、

坪山制药

、

致君医贸股权变更登记至现代制药名下时

。

三

、

本公司对所持标的资产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具有合法

、

完整的所有权

，

有权对外进行转

让

；

标的资产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

，

不存在冻结

、

查封或者其他任何

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

，

不存在禁止转让

、

限制转让

、

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任何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文件

、

股东协议

、

合同

、

承诺或安排

，

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被有关司

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

、

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

、

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

序

。

本公司保证上述状态持续至标的资产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变更登记至现代制药名下时

。

四

、

本公司保证

，

标的资产致君制药

、

坪山制药

、

致君医贸系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

。

标的资产致君制药

、

坪山制药

、

致君医贸

、

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均已取得其设立

及经营业务所需的一切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

，

所有该等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均为有效

，

并不

存在任何原因或事由可能导致上述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失效

。

韩雁林

本人已经依法对中抗制药履行出资义务

，

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

、

延期出资

、

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

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

不存在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

中抗制药股东的情形

。

本人对所持中抗制药的股权具有合法

、

完整的所有权

，

有权对外进行转让

；

本人持有的中抗

制药的股权不存在信托

、

委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

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

，

不存在

冻结

、

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

，

不存在禁止转让

、

限制转让

、

其他任何权利

限制的任何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文件

、

股东协议

、

合同

、

承诺或安排

，

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

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

、

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

、

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

政或司法程序

。

本人保证上述状态持续至中抗制药股权变更登记至现代制药名下

。

中抗制药系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并已取得其设立及经营业务所

需的一切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

，

所有该等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均为有效

，

并不存在因任何原

因或事由可能导致上述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失效的情形

。

本人保证

，

上述声明均为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如有虚假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人将承

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

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

10

关于标的公司土

地

、

房产瑕疵的承

诺

国药控股

、

国药一致

、

国药工业

、

杭州潭溪

、

韩雁林

、

汕头金石自

然人股东

针对标的公司权属存在瑕疵的土地以及房产

，

本公司

/

本人承诺将敦促标的公司在上市公司召开

关于审议本次交易方案

（

草案

）

的董事会前取得相关瑕疵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

，

并在上市公司

召开关于审议本次交易方案

（

草案

）

的董事会前积极协调配合取得瑕疵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书

。

如未来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

，

因该等权属瑕疵导致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遭受任何经济损

失

，

本公司

/

本人就上市公司或标的公司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11

关于上市公司合

法合规的承诺

上市公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现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过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

也未在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

本公司及本公司现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

。

12

尽快解决股权质

押限制的承诺

国药工业

本公司承诺并保证在现代制药召开关于审议本次交易方案

（

草案

）

的董事会前

，

解除韩雁林所持

有国药威奇达

33％

股权的质押

，

保证该等股权变更至现代制药名下时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

况

。

本公司保证上述承诺的真实性

、

准确性及完整性

，

如有虚假

、

误导性陈述

，

本公司将承担由此

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

并就该种行为对现代制药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

13

关于国药威奇达

股权权利限制事

项的相关承诺

韩雁林

本人已经依法对国药威奇达履行出资义务

，

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

、

延期出资

、

抽逃出资等违反其

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

不存在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

任国药威奇达股东的情形

。

截至本承诺签署之日

，

本人所持国药威奇达

33%

的股权向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进行质押

。

除此权利受限情况之外

，

本人所持国药威奇达股权不存在信托

、

委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

排

，

不存在冻结

、

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

，

亦不存在因其他债权债务可能

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

、

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

、

仲裁以及

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

本人承诺并保证在上市公司召开关于审议本次交易方案

（

草案

）

的董

事会前

，

将积极配合协助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解除本人所持有国药威奇达

33％

股权的质押

，

以

保证所持国药威奇达

33%

股权过户至现代制药名下时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

如因上述股权权利

受限而影响股权的过户或转移

，

本人承担因此给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

但是由于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的原因导致股权受限而影响资产的过户或转移的情况除外

。

国药威奇达系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并已取得其设立及经营业务

所需的一切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

，

所有该等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均为有效

，

并不存在因任何

原因或事由可能导致上述批准

、

同意

、

授权和许可失效的情形

。

九、本次交易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尚未完成相关工作的情况说明

由于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仅披露标的资产在 2 0 1 5 年 9 月 3 0 日的预估值，与最终经具有证券从业

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可能存在差异。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将以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务院

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本次交易价格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最终资产评估结果及交易价格将在重组报

告书（草案）中予以披露。

十、上市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停复牌安排

2 0 1 5 年1 0 月 2 1 日，因国药集团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对本公司股

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 0 1 5 年1 0 月 2 1 日起停牌。

2 0 1 6 年3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 根据有关监管要求，上交所

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自 2 0 1 6 年 3 月 1 0 日起继续停牌，待取得上交所事后审核意见，且公司

予以回复后另行披露停复牌事项。 复牌后，本公司将根据本次重组的进展，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

风险因素：

一、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国务院国资委完成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并

批准本次交易方案，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同时因涉及到对国药一致旗下致君

制药 5 1 % 股权、坪山制药 5 1 % 股权、致君医贸 5 1 % 股权以及坪山基地经营性资产的收购，需要国药一致完成相关决策报批程序。

本次交易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取得有权部门的备案、 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备

案、批准或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交易被终止或被取消的风险

本次重组可能因下列事项的发生而取消：

1 、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使本次重组被迫暂停、终止或取消；

2 、审计或评估工作未能按时完成；

3 、交易各方对于包括业绩补偿等交易方案的具体细节未能达成一致；

4 、标的资产业绩大幅下滑；

5 、其他可能导致交易被取消的风险。

上市公司董事会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及时公告相关工作的进度，以便投资者了解本次交易进程，并作出相应判断。

三、审计及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交易有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待有关工作完成后，本预案引用的历史财务数据、预评估值

数据可能与最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评估报告数据存在一定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标的资产预估值增值较大的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 评估基准日为 2 0 1 5 年 9 月 3 0 日，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7 7 4 , 4 0 2 . 9 4 万元， 较账面值增值

1 4 1 . 1 9 % ，增值率较高。

尽管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勤勉、尽责，并严格执行了评估相关规定，仍可能出现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从而导致标的

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未达到预期从而影响标的资产市场价值的风险。

五、标的资产完整性和权属瑕疵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标的公司涉及土地、房产数量较多，存在少数土地以及部分房产权属证明不完善的情形，标的公司正就纳

入本次重组范围的划拨土地通过出让方式进行规范，存在权属证明不完善情况的房产亦正在积极办理有关产权证书，相关规范事

项正在稳步推进中。

针对上述情况，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承诺将督促相关标的公司在上市公司召开关于审议本次交易方案（草案）的

董事会之前取得相关瑕疵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并尽量取得瑕疵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如相关土地房产的权属问题未能如期

解决，导致重组后上市公司遭受任何经济损失，各重组交易对方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请投资者关注标的资产完整性和权属瑕

疵的风险。

六、药品降价的风险

我国的药品价格受到多种机制影响，包括医保支付标准、国家或地方政府招标采购机制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还受

到政府定价的约束。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未来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可能会出现进一步改革。 考虑到国家一贯推行药品降价措

施、控制医疗成本的政策导向，未来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可能导致药品价格不断下降。 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在抗生素产品等领域

的毛利率较低，药品价格下降可能对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七、不能进入医保目录或不能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中标的风险

随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项制度的建立，医药产品进入医保目录对其

维持和扩大销售量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医保目录定期或不定期会进行一定的调整，并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按规定对医保乙

类药品进行调整后，发布本地医保目录，再由所辖统筹区执行使用。 若未来上市公司或标的公司产品未进入调整后的国家医保目

录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保目录，将对相关产品销量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推行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 药品参加以省为单位的药品招投标采购并且中标后， 才具备进入公立医院的资

格。 如上市公司或标的公司产品未来不能在某省的集中招标采购中中标，则将失去该省公立医院销售市场，对相关产品销量产生

不利影响。

八、限制抗生素使用的政策风险

本次重组标的公司产品中抗生素类所占比重较大。我国医药卫生主管部门对抗生素的使用一贯持限制态度， 2 0 1 2 年卫生部出

台《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以安全性、有效性、细菌耐药情况和价格因素等 4 个方面为基本原则，将抗菌药物分为非限制使

用、限制使用与特殊使用三级管理，对全国抗生素市场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对抗生素生产企业的业绩有较大不利影响。虽然抗生素

市场近年来增长有所恢复，部分标的公司亦在产品质量、产品品类等方面设定了严格的要求，并大力开发国际市场，以提升其抗风

险能力，但未来若主管部门再次出台相关限制性政策，仍有可能对部分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九、市场竞争风险

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的产品覆盖心脑血管、抗肿瘤、激素、抗生素、麻醉精神类药物等多个类别，且在相应的细分市场具有较

高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优势，但如果疗效更好、安全性更高的同类药品研发成功并上市，或其他制药企业获得了与上市公司或标

的公司同类药品或同剂型药品的批文，或现有竞争对手加大其研发、技改和营销力度，均可能挤占上市公司或标的公司产品的市

场份额。 如果未来上市公司或标的公司不能持续加快新产品的开发、保持主导产品的竞争力并逐步扩大销售网络、增强综合竞争

能力，将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十、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国药一心及新疆制药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为了保障未来注入上市公司的标

的资产的独立性，对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进行清理，国药集团已承诺在上市公司召开关于审议本次交易方案（草案）的董事会

之前，就标的公司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予以清理。

若上述资金占用的情形未及时清理，将对上述标的公司的独立性带来一定的影响。

十一、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本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及股本均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未来若标的资产经营情况发生不利变化，或发行

完成后公司自身利润水平不及预期，则每股收益可能存在下降的风险，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摊薄即期回报

的风险。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3日

2016年 3 月 23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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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

二〇一六年三月


